
山西师范大学 

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奖助学金评定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能等

方面全面发展，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教育

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奖励和资助学生坚持以下原则：  

（一）实事求是原则；  

（二）民主、平等、公正、公开原则；  

（三）突出重点，兼顾全面原则；  

（四）物质奖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原则。  

    第三条    学生奖助学金授予对象是在籍全日制本、专科（含高职）学生。

 

    第四条    学生奖助学金制度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  

 

第二章   学生奖助学金的设置 

 

第五条    学校奖学金的种类分为：  

（一）国家奖学金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  

（三）新生奖学金  

（四）学年奖学金  

（五）单项奖学金  

    第六条    学校助学金的种类分为：  

（一）国家助学金  

（二）特困生生活补助  

（三）勤工助学金  

（四）困难补助金  

    第七条     学校社会类奖学金包括：  

（一）晋才奖学金  

（二）残疾人教育奖学金  

（三）育英奖学金  

     第八条    学校社会类助学金包括：  

（一）语文报助学金  

（二）明和助学金  

（三）残疾人教育助学金  

（四）西部助学工程  

     第九条    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每学年的评定

标准、奖励名额及标准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条    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资助在校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 每学年的评定标准、奖励名额及标准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一条    新生奖学金用于奖励被学校正式录取的全体新生。  

    第十二条    学年奖学金用于奖励在校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学生，奖励名额占

学生总数 35%；其中一等奖学金名额占 8%；二等奖学金名额占 12%；三等奖学金

名额占 15%。  

    第十三条    单项奖学金用于奖励学生各类先进者（主要包括优秀学生奖、

优秀学生干部奖、科研奖、突出贡献奖等），奖励名额一般不超过全校学生总数

的 5%，奖励标准按当年学校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四条    国家助学金由用于资助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学年的

评定标准、奖励名额及标准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五条    特困生生活补助用于资助在校生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

每学年的评定标准、奖励名额及标准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六条     勤工助学金由学校按每生每年 60元划拨专项经费，用于资助

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学年参加勤工助学的具体人数比

例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七条     困难补助金由学校按每生每年 80元划拨专项经费，用于资助

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学生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每学年资助的具体人数

比例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八条     晋才奖学金用于奖励山西省本科大学在校山西籍品学兼优学

生。每学年的评定标准、奖励名额及标准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九条     残疾人教育奖学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山西籍残疾大学生。

每学年的评定标准、奖励名额及标准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二十条     育英奖学金用于奖励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中品学兼优但家

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每学年的评定标准、奖励名额及标准根据当年的实际情

况确定。  

    第二十一条   语文报助学金用于资助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品学兼优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学年的评定标准、奖励名额及标准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

确定。  

    第二十二条   明和助学金用于资助品学兼优但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山西籍

大学生。每学年的评定标准、资助名额及标准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二十三条   残疾人教育助学金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山西籍残疾大学生。

每学年的评定标准、资助名额及标准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二十四条   西部助学工程是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帮助西部地区培

养人才，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共同组织

实施的专项助学工程。每学年的评定标准、资助名额及标准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

确定。 

第三章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  

 

   第二十五条    学生奖助学金的必备条件：  

1、爱党爱国，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2、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无违法、违规、违纪现象；  

3、积极参加学校和学院组织的各项科技、文艺、体育、社会实践及青年志

愿者活动，身心健康，成绩突出；  

4、专业学习成绩优秀，学年所学（含选修、考察）课程成绩全部合格。  



在具备上述条件情况下，学生助学金还需同时具备：  

1、积极上进，诚实守信，生活俭朴；  

2、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支付正常的学习、生活所需费用。  

    第二十六条    学年奖学金：  

从第二学年开始，根据学生第一学年素质综合测评成绩的排名顺序，分三个等级

评定。  

    第二十七条    勤工助学金：  

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者均可申请参加勤工助学活动。  

    第二十八条    困难补助金：  

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者均可申请困难补助金。  

 

第四章   学生奖助学金的发放形式、办法及标准 

 

学校奖助学金以实物和现金相结合的形式向获奖者和受助者发放。具体标准

如下：  

    第二十九条    新生奖学金：奖励 300元/年·生，在学年内按 10个月发放。

 

第三十条      学年奖学金：一等奖学金奖励 1000元/年·生；二等奖学金

奖励 700 元/年·生；三等奖学金奖励 400元/年·生；在学年内按 10个月发放。

 

第三十一条    勤工助学金：  

每生每月补助 100－150 元，在学年内每两个月发放一次。  

    第三十二条    困难补助金：  

特困生补助 600元/年·生，在学年内按月向受助者发放；  

临时困难补助 300—500 元/次·生，在学年内向受助者一次性发放。  

 

第五章   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 

 

    第三十三条    山西师范大学学生奖助学金评定的指导和审核工作由学校

学生工作领导组具体负责，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部(处)。学生奖助

学金的推荐、评选工作由学院学生工作领导组具体负责。  

    第三十四条    各类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一般每学年进行一次（10 月份）。

 

    第三十五条    各类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  

1、学校学生工作领导组负责确定全校各类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名额，并对

评定的具体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2、各学院学生工作领导组根据学校学生工作领导组的部署，组织推荐、评

选活动。主要采取学生申请、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推荐形式。各学院也可以根据实

际需要采取组织推荐作为补充，但组织推荐结果必须得到绝大多数学生认可。  

3、在推荐基础上，由各学院学生工作领导组提出建议名单并在全学院范围

内公布，广泛征求意见。  

4、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各学院学生工作领导组研究确定上报名单，经

过学院党政班子联席会议通过后，报送学校学生工作领导组。  

5、学校学生工作领导组根据各学院上报名单，结合本条例，审定全校各类



学生奖助学金获得者名单。  

6、学校专门召开大会，对各类学生奖助学金获得者予以表彰。  

 

第六章   学生奖助学金的执行  

 

    第三十六条    凡未按评定程序而产生的上报名单，校学生工作领导组不予

审定；对于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学校将如数追回奖助学金，严肃查处舞弊人

员，并在全校范围内予以通报；学生在享受奖助学金期间，有违法、违规、违纪

行为的，学校将停发其奖助学金，并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  

    第三十七条    凡申请休学的学生，休学期间，不享受任何奖助学金；复学

后的第一学年，可享受新生奖学金标准，参与各类助学金的评定；第二学年的奖

助学金随所在班级进行评定。  

    第三十八条    对于中途转专业的学生，在下一学年不享受奖学金；对于来

校借读或出校借读的学生不享受奖助学金；对于转入我校或借读的现代文理学院

学生，学习时间不足一学年的不享受奖助学金，学习时间完整的可随所在班级进

行奖助学金的评定。  

    第三十九条    因参军、义务支教等特殊原因中途停学离校，经学校批准而

又保留学籍的学生，离校期间不发给奖助学金，待返校后恢复发放奖助学金；奖

助学金的评定办法与休学学生相同。  

    第四十条      一学年中，学生如获得多项奖助学金，不得重复享受，只享

受其中的最高额度。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部（处）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从 2007 级新生开始执行。按照老生老办法与新生新

办法相结合的原则，原《山西师范大学本专科学生奖学金评定条例》在 2006 级

学生毕业离校后废止。       

 


